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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哲学的民主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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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一直为海内外热点, 儒道互补也颇受时贤所关注, 但是, 相比之下, 道家思想与

现代化的关系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而且, 论及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 人们想到的是孔孟荀等儒家大师, 

所以常把民本思想的桂冠奉送给儒家。其实, 老、庄以道家独特的思维方式所表达的民本思想也甚为

可贵, 足以与儒家民本思想媲美。道家哲学中所蕴涵的以民本思想为主要内容的民主精神, 同样具有重

要的历史价值。 

一 老子政治“无为”论的精髓: 反对专制的平等精神 

老子肯定天下须治理, 但是治天下必须合乎“道法自然”的原则。这是很深刻的, 由此可阐释出平

等精神。 

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 非“王”所有, “王”应是天下人乐于推戴的, “天下乐推而不厌”。只是因

为“王”是有“道德”的圣者, 天下人才把天下寄托给他。“王”是因顺自然而为、无私奉献于天下

的大“朴(仆) ”, 这是老子政治哲学的大智慧。统治者变成了社会公仆, “名”分愈高, 其社会义务和

责任也愈大, 天子、王应是天下最大的公仆。故老子说, 作为天下王、社稷主, 首先应是能够承担天下

最大、最沉重灾难的人, 他要把自己奉献给天下, 尽自己一切之能事, 佐助天下苍生“自然”、“自

化”。因此, 他的作为只应是合“道”的无私奉献和服务, 而不是倚仗或运用职权, 去扩张私欲和占

夺。 

老子的“无为”把有礼乐等级名分的人变成了大大小小的社会“公仆”, 这是老子深刻的社会政治

智慧, 也是老子政治“无为”论的精髓所在。“功成名遂身退”, 不应居“名”持“名”, 此即其“无

执”的思想。老子认为礼教之兴, 离“道”更远, 主张“礼”应归“道”。“无为”并非无所作为, 恰

恰相反, 是因顺“道法自然”而大有作为, 统治者只是天下人自我自然化育的积极辅助者, 他对于社会

民众只是佐助、服务, 而非主宰和占有。他反对“多言”之政, 主张“贵言”、“希言自然”、“行不

言之教”。“言”指发号施令, “多言”即政令烦苛, 政府应取消扰民“自然”的烦苛政令, 给民留下

一个充分自为、自治、自化、自育的空间。 

总之, 一个自然而然的活动空间, 并不意味着统治者无所作为, 而是要求其以身作则, 以“身教”代

替“言教”, 只默默无闻地为民办事。故《道德经》十七章说: “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 百姓皆谓我

自然。”为政者奉献了己力, 或者说成就了天下百姓的事业, 结果百姓并无感到有任何在上者的压力存

在, 治者奉力, 功在百姓。那些贪天之功据为己有的人比起这样的治者, 相差何其远也。正如《道德

经》五十七章说: “我无为, 而民自化; 我好静, 而民自正; 我无事, 而民自富; 我无欲, 而民自朴。”统治

者无为, 百姓便可自治、自为、自然、自化、自正、自富、自朴, 这些思想无疑充满了深刻的自由平等

精神。 

在老子的“无为”论中, 蕴含着丰富的追求自由平等和反对专制的民主精神。《道德经》二十九章

说: “天下神器, 不可为也, 不可执也。为者败之, 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 故无败; 无执, 故无失。”

“执”, 可引申为“专断”、“独裁”, 老子主张“无执”, 这一思想很有价值。老子认为, 人与物各有

 



其自然之性, 当使各尽其材用, 而不相废。善者吾善待之, 不善者吾亦善待之, 这不仅是一种公道与平等

的精神, 也充满了人道主义的精神。 

在老子的理论中, 看不出对下层人有任何鄙视的痕迹。《道德经》四十九章说“圣人无常心, 以百

姓之心为心。”由此, 并不能认为老子绝对反对一切政令与人类文明, 对于政令的取舍, 他以是否合乎

“辅万物之自然”为原则, 他反对的是统治者的任意妄为, 为所欲为, 因而他主张“去甚、去奢、去

泰”之政。老子当然更反对暴政和强权政治, 反对以威临天下, 施暴政, 屠戮百姓, 使民不得终其天年。

老子警告统治者: “民不畏死, 奈何以死惧之”, “强梁者不得其死”。老子反对剥削, 他看到人间贫富

不均的“无道”现象, 认为这一切不合“道”的社会现实都是由统治者的“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

之道”造成的。他认为, “民富”的关键在于统治者要“事无事”, 而让“民自富”达到天下治。 

在老子的政治“无为”论中, 君与民的关系、治者与被治者的关系, 经“为无为、事无事”的化解, 

转换成了如下一种关系: 治者变成公仆, 被治者是主人, 贱者成了“本”, 贵者成了“末”。老子的“无

为”主张, 既是对整个社会的人而言, 又是对统治者而言。老子发现, 在现实社会的对立中,起主导作用

的是统治者一方, 因此他主要是对统治者而言。从他的整个思想体系来看, “无为”并非手段, 乃是

“道”存在的基本“自然”状态。社会、人生以及政治都应取法于“道”之“自然无为”,顺自然而无

不作为, “无为”和“无不为”讲的是同一件事, 即因顺自然而积极作为。政治上的“无为而无不为”

的目的亦并非为了统治者的长治久安, 乃是为了救助整个天下苍生, 使民过上太平生活, 而能安然地自

我化育成长。由此, 尽管你可以批评老子的“无为”政治带有乌托邦性质, 然而你却不能曲解他的目的, 

将“无为”政治说成是为当道者献策。他把天下的灾难归因于统治者“多欲”、“有为”之政,而把功

成事遂归功于民之“自然”, 揭露为政者“有为”之罪恶, 却肯定了民之“轻死”、“难治”、“不畏

死”、“不畏威”等对统治者政治做出的强烈反应以及犯上作乱行为的合理性, 充分表明老子对百

姓、人民的支持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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